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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曼怡未「轉 」責錯誤理解電郵

■葛輝提交
立會的文件
中 突 又 改
口，推翻自
己對劉太曾
作政治施壓
的說法，稱
劉太並無對
他施加任何
政治壓力。

資料圖片

葛輝三改口 誠信惹質疑
劉吳惠蘭：從未參與遴選 斥「施壓論」不合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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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今日會舉行特別
會議，繼續討論「葛輝事件」。委員會主席黃毓民昨日
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現任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
長 志高，前資訊科技辦公室副總監、現任特區政府
駐華盛頓經貿辦事處處長蘇植良，及財政司司長政治
助理葉根銓等都會出席會議。

先指劉太無干預後改口
就是次會議，葛輝近日再就「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事件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文件，而在最新一份文件中，

他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4月初，葛輝在向立
法會提交的文件中曾說，劉太從未對他施加壓力，要
他作出不當行為，但在5月26日提交的文件中又稱，劉
太曾向他表示「最好的結果是某機構的成員可以上門
敲門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優惠」，並於5月30日就有關言
論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提交法律誓章。

被揭全權評審再次「轉 」
正在養病的劉吳惠蘭昨日向立法會提交的聲明中，

狠批葛輝對她在事件中的表述有兩個說法，不但前言

不對後語，自相矛盾，且完全不合邏輯，並強烈否認
曾作有關「某機構的成員可以上門敲門」的表述。整
個「上網學習支援計劃」，包括其涵蓋範疇，徵求建議
書的過程，評審準則和計分辦法都是由作為撥款管制
人員及葛輝負責設計和訂定。而評審小組的組成和成
員的任命也是由葛輝挑選和決定，並無徵詢常任秘書
長(通訊及科技)或她的意見，或須得到批准。

劉太強調，自己在整個過程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沒有
參與，所收到的遞交建議書，以及評審小組成員填寫
的報告和評分，由始至今從未呈交予她過目，她亦從
未要求查看。

指劉太一直嘗試公正處理
在劉太發出聲明同日，葛輝突然第三次改變口風，

在文件中稱自己並未感到劉太曾對他施加政治壓力，
反指劉太一直嘗試公正地處理有關問題，又承認謝曼
怡上星期讀出的劉太聲明「從技術上是正確的」

（technically correct），並聲言劉太曾向他告知有關政治
壓力的問題，但拒絕指示自己選擇信息共融基金會獨
立負責有關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葛輝事件」，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連續兩天向委員會提交了逾5,000頁的
文件，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謝曼怡與前
資訊科技總監葛輝的電郵往來記錄、3份評審報告及2
份計劃書，全面交代事件始末。有報章引述立法會消
息人士稱，該文件「披露」了謝曼怡在有關上網學習
計劃交由兩個機構分區執行的說法有變，並質疑她

「轉 」更顯「別有內情」。謝曼怡予以嚴正澄清，批
評有關人等錯誤理解有關電郵內容，該指控並不符事
實。

反對派渲染「別有內情」
反對派有心把葛輝事件渲染成政治風波，打擊政府

管治威信，在收到文件後即刻選擇性向親反對派傳媒
披露內容，聲稱政府一直堅持當局認為計劃應由兩個
機構共同推行，但於去年9月的其中一個電郵，謝曼怡
就一度表明「一旦其中一個機構不願意合作，可在當

中二選一」，質疑這是「突然轉 」，更顯事件「別有
內情」云。

謝曼怡在回應時批評有關消息人等錯誤理解該電郵
的內容，強調自己的原話是「政府這時邀請兩間機構
合作，萬一兩機構拒絕合作，便重新採納邀請建議書
程序的評審結果，以求在兩者中選出其一推行計劃，
在程序上不合邏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需提出
合乎程序的方案」，故並不存在所謂「轉 」問題。

批報道內容不符事實
就報道聲稱文件亦披露謝曼怡「在去年9月下旬又突

然提倡分區合作模式」，謝曼怡反駁指報道內容同樣不
符事實，強調當日的電郵正確內容是「我建議你循適
當程序向局方尋求批示，提交磋商合作的報告，其中
須包括不能妥協的事項、所有合作模式（現階段不應
排除由兩間推行機構以地理分區分別負責推行計劃的
方案）、底線、預計時間等」。當時，她只是指出不應

排除分區推行的可能性，並非具體建議由兩機構分區
推行。

指發現評審有疏漏
政府發言人又強調，分區推行乃政府經充分考慮相

關因素和因應兩機構磋商失敗所作的集體決定，絕不
存在個別官員單方面操控遴選結果的問題，考慮基礎
由始至終都是尋求整體為計劃帶來最佳效益的方案。

文件並顯示，在評審報告的初稿中，在結論中指由
於社聯獲得最高分，建議計劃交由社聯負責，但葛輝
在去年8月出匯報情況時提出建議由兩間最優勝的機構
合作推行上網學習支援計劃，謝曼怡發覺評審程序中
可能有些疏漏，於是尋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同意
成立覆檢委員會，擔當相當於投標委員會的角色。同
年9月，葛輝就評審工作提交補充資料，維持兩間機構
合作的建議，政府對此沒有異議，其後更一度提出由
兩間機構合組新公司推行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葛輝聲稱在「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遴

選過程中受政治因素影響而請辭，立法會今日會再舉論有關問題。不過，葛輝的證辭不斷自

相矛盾，如最初稱時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劉吳惠蘭並無干預，後突改口又稱劉太曾作

「政治干預」。劉太就此向立法會發表嚴正聲明，批評葛輝所謂的施壓和干預講法全無事實理

據。弔詭的是，同一時間，葛輝在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中突然又再改口，推翻自己對劉太曾

作政治施壓的講法，稱劉太並無對他施加任何政治壓力，三改口風，其誠信令

人懷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有關委員會今日再討論「葛輝事件」，其
中會用半小時討論是否引用權力及特權法
調查事件。反對派堅持要引用特權法，更
將問題扯到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要求他到
立會解釋。不過，民建聯及工聯會均反對
引用特權法，又批評反對派將事件無限上
綱。

李永達：抽起很多內容
民主黨議員李永達昨日聲言，當局向立

會提供的文件，顯示當局有很多地方維護
互聯網專業協會（iProA)，而政府最新提供
的多份電郵中，有很多內容被抽起，「引
發更多疑團」，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
任秘書長謝曼怡並非有關計劃的主要負責
人，何以極力推薦兩個機構合作推行計
劃，有關人士必須當面澄清，故自己今日
會提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則聲言，是次事件相
當複雜，包括唐英年與互聯網專業協會之
間的關係，及該協會的性質等，故認為有
需要引用特權法徹查。

劉江華：與唐英年無涉
不過，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認為並無必

要引用特權法，而事件唐英年並無任何關
係，故反對派不應該將之混為一談。他又
提出，文件顯示葛輝對政府的甄選程序並
不熟悉，過程中更犯了很多錯誤，如有評
審委員在一份標書中各項評分都給了100
分，他身為評審委員會主席卻沒有主動了
解情況，故葛輝應詳細向公眾交代。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亦指，到目前為止，
他都不認為有需要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


